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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5月13日

（2010）甬海商初字第70号

江浩民：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71号

胡永根：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72号

黄江枝：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73号

胡绪洲：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75号

王明华：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76号

张克努：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77号

奚西富：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80号

张大云：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15号

竺琪妙：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16号

竺继鹏：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63号

周林超：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65号

应锡君：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67号

杜昌根：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1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69号

陈建肖：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1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0号

花朝阳：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1号

陈金彪：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3号

朱正国：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5号

邹武：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6号

柴钱峰：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8号

郑红军：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海
商初字第1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39号

魏登科：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2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40号

徐和文：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2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43号

刘品波：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海
商初字第2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44号

胡高峰：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2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维权故事】

本报讯 想去麦当劳餐厅吃
饭，结果却摔了一跤，还摔断了 2
颗门牙。余姚的张小姐在遇到这样
的倒霉事后，竟索赔无门，最后，她
起诉麦当劳餐厅索赔医疗费、误工
费等损失 1.4 万余元。5月 10 日上
午，余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张小姐是 80 后，今年 2 月 26
日，已经毕业但还没工作的她打算
和同伴一起去宁波找工作，早上 6
点不到，她和同伴去余姚的一家麦
当劳餐厅吃早餐。“当时我刚推门
进入餐厅，没走几步路，就滑倒了，
当场磕掉了门牙。”张小姐描述当
时滑倒的情形时还心有余悸，张小
姐认为，正是由于餐厅地面湿滑，
才导致她滑倒且门牙被磕掉。

张小姐还说，出事之后，光修
补牙齿就花了 1万多元，他们和餐

厅协商要求赔偿，还向消费者协会
投诉，但是麦当劳方最终的意见
是只愿意补偿一小部分，但拒绝
赔偿。

张小姐的律师认为，张小姐摔
伤那天正好下雨，是被告疏于管理的
原因，导致地面湿滑，店方也没有放
置警示标志提醒消费者，作为知名餐
饮连锁企业的被告，更应该对消费者
尽到安全防护义务，保证消费者的人
身安全，显然被告在这方面存在不可
推卸的责任。

麦当劳餐厅聘请的两名律师
也在庭审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
们认为，被告作为一家连锁餐饮企
业，有着严格的管理措施和操作流
程，地面上不可能有任何的污渍等
存在致使地面湿滑，而且原告作为
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举

止有控制能力和对所处环境的观
察能力，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麦当劳餐厅方还向法庭表述，

从当时的现场情况看，张小姐进入
餐厅之后并没有走向点餐台，因为
餐厅还有另外一个门，因此，被告
方面也怀疑，张小姐进入餐厅的目
的可能是为了借用厕所或者为了
抄近路。

对此，张小姐予以否认，表示
自己没有直接走向点餐台，只是
想和同伴先找位子坐下来，商量
吃点什么之后再去点餐，没想到会
摔倒。
双方陈述完最后意见之后，法

庭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但
因双方差距过大，没有达成调解协
议，法庭最后宣布，案件将择期宣
判。 ■通讯员 余法

一份借款金额为 50 万元的借
款协议上，担保人承诺担保却是“50
元”。担保人究竟要负多少担保责
任，是50元还是 50万元？这起罕见
的担保纠纷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
近日终于尘埃落定。

借款50万朋友担保“50元”

2008 年，家住桐乡梧桐街道
的王某经人介绍，找到了住在同
一个街道的程某。王某向程某借
款 50 万元，程某同意借钱，但需
要有人作担保，王某于是想到开
厂的朋友茅某。听说朋友有困难，
茅某同意以个人名义担保。

一切谈妥后，2008 年 5 月 26
日，王某和程某签了一份借款协
议，约定借款金额为 50 万元，借

期 3 个月，月利率 2%，最后担保
人茅某写下了担保承诺。可是谁
也没有想到茅某写的这句承诺居
然是“本人同意担保三个月 50 元
整”。最终，这句话引发了巨大的
争议，直接导致了 3场官司。

担保人一口咬定担保50元

3 个月借款期限到后，王某并
没有按期还款，还欠了一屁股债，
最后连人也不知所踪。于是程某
把追回借款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
在担保人身上。

当年 10 月份，程某一纸诉状
将王某和担保人茅某起诉到桐乡
法院，要求法院判令王某归还 50
万元借款本金、利息以及违约金，
担保人茅某承担连带责任。

2009 年 1 月 14 日，桐乡法院
开庭审理此案。王某没有到庭，
也没有提供任何答辩意见。让债
权人程某始料不及的是，担保人
茅某一口咬定，“担保协议上我
只担保 50 元”，对另外的 499950
元不负责清偿责任。

程某懵了，签订协议的时候 3
个人明明说得好好的，当时自己
要求茅某以企业作担保，茅不同
意盖公章，说“难道我签一个字
还不值 50 万元？”但仔细看借款
协议，白纸黑字，茅某在协议的
担保人栏内写的担保额的确是
“50 元整”。

那么程某就要吃这样的哑巴
亏吗？在法庭上，两人围绕担保
金额究竟是 50 元还是 50 万元争
得很激烈。

3场官司均支持债权人

经审理，桐乡法院认为，虽
然借款协议形式上写明担保金额
为 50 元，但不符合常理。理由
是，茅某知道王某向程某借款的
总额是 50 万元，且同意为王某的
该笔债务提供担保，如果仅仅是
担保 50 元，那就失去了对这笔债
务担保的实质意义。

一审法院认定借款协议上茅
某所写的“50 元”是笔误，应该
是 50 万元。据此，桐乡法院一审
判决茅某对王某的 50 万元借款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茅某不服，上诉
到嘉兴中院。嘉兴中院维持了桐乡
法院的判决。此后，茅某依然不
服，又申请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省高院再审认为，茅某在担
保人栏内签署的“本人同意担保
三个月 50 元整”的意见，是否为
茅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本案的关
键所在。依据《合同法》的规定，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
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
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
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
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
茅某在签订借款协议前，参与了
王某向程某借款的协商，对借款
50 万元的事实知情，因此，茅某
在担保人栏内同意担保的真实意
思应该是对 50 万元借款提供担
保，如果仅仅为其中的 50 元提供
担保，该担保本身无实际意义。
担保 50 元不应认定为茅某的真实
意思表示。据此，省高院认为茅
某的再审理由不成立。
程某最终胜诉了，但是此案给他

的教训亦十分深刻。因为一个疏忽，少
写了一个“万”字，引发了如此争议，
花去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法官因此也建
议，权利人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慎之又
慎，多一字少一字都可能造成不可想象
的后果。

■本报首席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蔡秀敏

担保书上少写一个“万”字

债权人无奈打了 3场官司

一跤磕掉两颗门牙

受害女子告麦当劳


